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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社會康復服務的種類和情況

可供使用情況︰提供

(名額╱單位數目 )
輪候時間 (如適用者 )

(年度 )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

的服務
截至 31/3/2001 截至 31/3/2002 截至 31/3/2003 2 0 0 0 - 0 1 2 0 0 1 - 0 2 2 0 0 2 - 0 3

備註

( I ) 住宿服務

長期護理院 (名額 ) 7 7 0 9 8 0 9 8 0 6 . 9 5 . 2 8 . 5

中途宿舍 (名額 ) 1 3 07 1 3 49 1 3 49 0 . 3 0 . 4 0 . 5

在 20 04 - 05 和 2 00 5 - 06
年度會增加約 50 0 個名
額。

輔助宿舍 (名額 ) 1 5 4 2 2 3 2 4 3 1 . 7 1 . 0 1 . 2 !  輔助宿舍同時為精神
病康復者和弱智人士

提供服務。

!  在 20 01 、 20 02 和

2 0 03 年 ， 為 精 神 病

康復者而設的名額分

別 有 20、 60 和 6 0
個。

( I I ) 日間訓練服務

訓 練 及 活 動 中 心 (單
位 )

5 5 5 0 . 1 0 . 2 0 . 2 5 個 單 位 合 共 為 精 神 病

康復者提供 23 0 個訓練
名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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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職業康復服務

庇護工場 (名額 ) 6 8 95 7 5 27 7 4 87 0 . 7 0 . 7 0 . 6 !  庇護工場的服務對象
是各類殘疾人士。

!  在 20 00 - 01、 20 01 - 02
和 20 02 - 03 年度，估
計 庇 護 工 場 分 別 為

2 3 00、 24 00 和 2 60 0
名精神病康復者提供

服務。

輔助就業服務 (名額 ) 1 2 20 1 8 62 1 8 25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!  輔助就業服務的服務
對 象 是 各 類 殘 疾 人

士。

!  在 20 00 - 01、 20 01 - 02
和  20 02 -0 3 年度，輔
助 就 業 服 務 分 別 為

9 9 0 、 1 51 0 和 19 63
名精神病康復者提供

服務。

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

劃 (計劃 ) (計劃數目 )
3 6 0 3 6 0 3 6 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!  計劃由 20 01 年 1 0 月

1 5 日 開 始 運 作 ， 服

務對象是各類殘疾人

士。

!  在 20 01 - 02 和 2 00 2 -
0 3 年度，計劃分別為
1 0 2 和 24 8 名精神病
康復者提供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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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V)社區支援服務

醫 務 社 會 服 務 (精 神
科 ) (社工數目 )

1 4 0 1 4 7 1 6 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派 駐 各 精 神 科 醫 院 和 專

科 診 所 的 醫 務 社 工 ， 為

病 人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適 時

的 心 理 社 會 治 療 ， 幫 助

他 們 應 付 或 解 決 由 疾

病 、 創 傷 或 殘 疾 引 致 的

個人和社交問題。

社 區 精 神 健 康 連 網

(單位 )
不適用 2 0 2 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這項服務在 20 02 年 1 月

展開，截至 20 03 年 3 月
3 1 日總共已為 6 36 0 名
精 神 病 康 復 者 或 其 家 人

╱照顧者提供服務。

家長╱親屬資源中心

(單位 )
1 1 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在 這 段 期 間 ， 已 登 記 的

精 神 病 康 復 者 家 人 數 目

每年平均為 55 6 名。

善 後 輔 導 人 員 (社 工
數目 )

8 8 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每 月 所 服 務 的 個 案 總 數

平均為 35 2 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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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精神病康復者提供醫療康復服務的種類和情況

服務種類 可供使用情況 輪候時間

門診服務 視乎需要， 安排精 神病 康復者到精 神科門診部 覆

診／接受治療。

如被精神科門診部評估為一級分

流病人，則安排在分流評估後兩

個星期內覆診。

如被精神科門診部評估為二級分

流病人，則安排在分流評估後八

個星期內覆診。

如被精神科門診部評估為三級分

流病人，則安排在分流評估八個

星期後覆診。

日間康復服務—

精神科日間醫院

精神科日間 醫院屬 於日 間醫療護理 設施，為精 神

科 病 人 提 供 綜 合 專 科 評 估 、 持 續 護 理 和 康 復 服

務。這種護理模式有助病人重新融入社會。

不適用

精神科社康護理服務 精神科社康 護理服 務是 精神科社康 服務的主要 部

分。在社區 提供精 神科 社康護理服 務的宗旨是 幫

助病人重新 融入社 會。 精神科社康 護理服務藉

對精神病康 復者定 期進 行家訪，向 病人提供精 神

病 治 療 和 精 神 科 社 區 康 復 服 務 ； 保 持 護 理 持 續

性；協助病 人重新 適應 社會；以及 教導病人及 其

家人有關精 神健康 的知 識。這項服 務旨在減低 病

人 舊 病 復 發 的 機 會 和 協 助 他 們 盡 量 重 過 正 常 生

活。精神科 社康護 理服 務與跨專科 小組一起提 供

危機處理服務。

根據臨 需要安排精神病康復者

接受外展服務，緊急／危機個案

會立即處理。


